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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中医办发〔2020〕29号 签发人：吕晓东

关于印发《辽宁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辽宁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辽宁中医药大学党政办公室

2020年12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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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票据管理和财务监督，规范学校经济秩序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6号）、《财政票

据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04号）等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各单位财务票据的领用、核发、使

用、保管、核销及监督等经济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财务票据是指学校在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提

供劳务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中向被收取费用的单位或个人开具的收

款凭证，是学校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，是检

查、监督校内各单位经济业务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二章 财务票据的种类及适用范围

第四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。包括《辽宁省非税收入统一收

据》、《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》、《辽宁省医疗门诊

收费票据》以及《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》等。使用范围为：

本专科生学费、研究生学费、住宿费，经批准收取的杂费、培

训费，纵向科研课题收入，资金划拨，学校门诊部从事医疗门诊服

务取得的医疗收入，依法接受公益性捐赠收入等。

第五条 税务发票。是指学校财务部门在税务机关登记领取用

于特定用途的各类财务票据，包括增值税普通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

票等。使用范围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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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横向科研课题的开发、研究、协作等收入，科技成果转化、

专利技术转让等收入，以及其他应税服务项目收费。

第六条 学校自行印制的内部收据、内部转帐票据。适用于学

校内部单位或个人的收费及往来结算业务。

第三章 财务票据的领取和使用

第七条 学校计划财务处是学校财务票据的管理部门，负责学

校各类财务票据的管理工作，应安排专人负责财务票据的领购、印

制、保管、发放、清理、缴销和归档等管理工作，确保财务票据使

用的合法性和安全性。

第八条 校内各单位使用财务票据应向计划财务处申请领用，

不得自行购买或印制。领用单位应指派专人负责票据的领用、保管、

使用和缴销，领用的财务票据应妥善保管，不得转借他人使用。

第九条 校内各单位从计划财务处领用财务票据，应按要求填

写《辽宁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领用申请表》，经所在单位负责人签

字并加盖公章，由计划财务处审核批准后方可办理领用手续。

第十条 领用票据应办理登记手续。票据领用人应对所领用票

据进行清点，如发现有缺失、不连号及其他问题，应立即退换。领

用的财务票据应妥善保管，防止丢失。若意外丢失，责任人应登报

声明作废，并承担因丢失票据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第十一条 开具财务票据时应写明交费单位名称、收费项目、

收款方式、大小写金额、开票人姓名等各要素；使用电脑打印的票

据，不得手工填写或涂改，打印票据人需签名或盖章；手写票据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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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蓝、黑圆珠笔或签字笔复写，不得涂改、撕毁，大小写金额应

相符；应按照票据上注明的各联次的用途使用票据。

第十二条 财务票据开出后，如发生退款、换票等情况，应将

原开出票据收回，方可退回相应款项或换取票据。票据作废时需同

时保留各联，并在各联上加盖“作废”戳记或注明“作废”字样。

第十三条 领用单位负责审查收费行为的真实合法性，财务处

负责审查开具票据的合规性。各单位应严格按照财政、税务等部门

审核批准的票据内容，和学校审核批准的内部结算票据内容使用票

据，不得自行变更或者扩大财务票据的使用范围，不得转借、转让、

代开、拆本使用财务票据。

第四章 财务票据的核销

第十四条 各单位收费事项结束，应及时清理领用的票据，将

所收款项及时、足额上交计划财务处并办理票据核销手续，不得截

留、挪用、私分、坐收坐支，严禁私设“小金库”。

第十五条 票据使用量较大的单位，需将已领用的财务票据先

办理缴销手续，方能继续领用。领取的票据无论是否使用完，均应

在当年12月20日之前办理核销手续，不得跨年核销；如因特殊原

因需要跨年度核销的，需由领用单位出具经负责人签字的书面说

明，经计划财务处批准后可推迟至次年3月31日前办理核销手续。

第十六条 财务票据核销程序。

（一）领用人应填写财务票据缴销登记簿，连同《辽宁中医药

大学财务票据领用申请表》第二联、票款、财务票据记账联和存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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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一并交计划财务处财务人员审核。

（二）财务人员审核财务票据是否规范使用，相关信息是否准

确，经审核无误后签字确认，进行账务处理。票据管理人员核对票

款是否足额入账、票据存根是否完整，经核查无误后办理核销手续。

第十七条 已经核销的票据存根和票据使用登记簿、《辽宁中

医药大学财务票据领用申请表》、财务票据缴销登记簿等由财务处

按规定统一立卷归档，妥善保管。对保管期限已满，符合档案销毁

条件的票据，由计划财务处负责登记造册，报财政或税务部门办理

销毁鉴定、审批和登记手续。

第五章 预开票据的规定

第十八条 因科研项目、培训及其他业务需要预开财务票据

的，由借票人填写《辽宁中医药大学预借财务票据申请表》，按规

定审批开具财务票据并缴纳相应的税款。

第十九条 对于科研预开财务票据事项，课题负责人为第一责

任人；对于培训及其他业务预开财务票据事项，部门负责人为第一

责任人。第一责任人要负责预开财务票据对应款项在承诺期内到达

学校账户。

第二十条 预开财务票据因故丢失，计划财务处可提供财务票

据记账联复印件并加盖财务专用章，与原财务票据具有同等效力。

严禁同一项目重复预开财务票据，如发现恶意重复预开票据的情

况，将通报相关部门严肃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如果有合理原因导致款项在承诺期内不能到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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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延期后能收回款项的，第一责任人应提供书面材料，说明原因，

经原审批单位和计划财务处负责人审批，交计划财务处备案。

同一项目收款原则上只允许延期一次，不得长期挂账。

第二十二条 如果款项已无可能收回，则应区分以下情况对第

一责任人的借票事项进行核销。

（一）将预开的财务票据交回计划财务处。所缴纳的税款按照

税务部门相关退税规定办理。

（二）票据丢失的，第一责任人应提供丢失票据书面说明，同

时提供付款单位财务部门的证明，证明应写明付款单位没有收到该

财务票据，并承诺以后收到该财务票据也不再据此入账。所缴纳的

税款不予退回。

（三）付款单位既不能退回票据又不能付款的，应由第一责任

人提出核销申请，同时提供付款单位的相关证明，说明不付款的理

由，经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、纪检监察机构、原审批单位等相关部

门审查后，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是否予以核销。若予以核销，

所缴纳的税款不予退回。

第二十三条 预开财务票据逾期不清理也不提供书面说明的，

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，停止为第一责任人办理预开财务票据业

务，并可暂扣第一责任人校内各项收入，督促其继续催款。

第六章 监督、检查及处罚

第二十四条 计划财务处每年开展一次票据清理工作，对票据

的保管、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及时催收应交回的票据。对发现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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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及时予以纠正。票据使用单位、部门要接受和配合财务处的检

查，如实反映票据使用情况，不得隐瞒和弄虚作假。

第二十五条 校内各单位及当事人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

一者，责令其改正，违法所得上缴学校，全校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

的，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

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刑事责任。

（一）票据使用超出规定范围或标准的；

（二）不按规定使用收费票据收费或互相串用各种票据的；

（三）擅自转借、转让、买卖、代开、销毁、涂改、拆本使用

票据的；

（四）私刻票据专用章、伪造票据以及擅自销毁票据存根的；

（五）管理不善，造成票据遗失、损毁的；

（六）开票收款后不及时交款，截留、私分学校收入的；

（七）不按规定办理财务票据缴销手续的；

（八）拒绝或阻碍收费票据监督检查的；

（九）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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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集中领用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财务处经办人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领 用 人 联系电话

申请理由

收费标准

票据种类 领用数量 份

申请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财务处审批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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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中医药大学预开财务票据申请表（非科研业务）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 请 人 手机号码

申请理由

项目名称

票据种类

□中央非税收入

统一票据

□行政事业单位资金

往来结算票据
□税务票据

□接受捐赠票据 □学校内部票据 □其他：

摘 要

付款单位

票据金额

（大写）
小写 ￥

其他信息
此项目是否第

一次开票

□是

□否
总金额： 已开金额：

申请部门

负责人
经办人

财务处

负责人

说明：承诺书的到账期限，不得晚于开票当年度的12月20日。

承 诺 书

我已经详细阅读《辽宁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管理办法》，并将严格遵守

该制度规定，保证此笔款项于 年 月 日之前汇至学校账户。如逾期不

能到款，本人同意接受《辽宁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各项处

理措施。

承诺人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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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中医药大学预开财务票据申请表（科研业务）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目负责人 手机号码

项目名称

财务票据金额

（大写）
小写 ￥

发票扣税

支付方式

□从课题负责人已到款项目支付

项目代码：

项目名称：

□交纳现金 □其他

开具信息

开具发票种类 □增值税普通发票 □增值税专用发票 □其他：

付款单位名称
付 款 单 位

纳税人识别号

开户行 账号

电 话 地址

摘 要

开票内容（除了列举以外，对方单位有特别要求的，请自行填写）

□成果转让费 □技术转让费 □专利转让费 □横向课题费 □自行填写

其他信息

此项目是否

第一次开票

□是

□否
合同总金额： 已开发票金额：

经办人： 科技处负责人：

说明：承诺书的到账期限，不得晚于开票当年度的12月20日。

承 诺 书
我已经详细阅读《辽宁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管理办法》，并将严格遵守

该制度规定，保证此笔款项于 年 月 日之前汇至学校账户。如逾期不

能到款，本人同意接受《辽宁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各项处

理措施。

承诺人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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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中医药大学计划财务处拟文 2020年12月14日印发


